
 

 

香港中區立法會道 1 號  

立法會秘書處  

法律事務部  

法案委員會秘書  

詹詠儀女士  

 

詹女士：  

 

《 2018 年旅館業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“《條例草案》” ) 

 

  謝謝你於 2019 年 4 月 8 日檔號 CB2/BC/5/17 的來信。我們

就信中所提出的問題回覆如下：  

 

(a) 提供資料，說明酒店／賓館牌照的續期申請平均所需的處理時

間，以及酒店和賓館牌照的續期安排為何；  

 

2.   現行第 9 條訂明，如果旅館持牌人在牌照的有效期屆滿前三

個月以前提出續期申請 (此情況稱為“受保障個案” )，則即使該牌照

的有效期在監督就續期申請作出決定前屆滿，該牌照在監督作出決定

前仍然有效。受保障個案的安排一直行之有效，可讓持牌處所在續期

申請待決時繼續營運。  

 

3.   持牌人在申請牌照續期時，須將續期申請表格連同相關文件

和證明書，包括 (i)由註冊消防承辦商所簽發的有效消防裝置及設備證

書 (F.S. 251)副本以及 (ii)由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所簽發的有效電力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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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書 (表格 WR1)副本各一份，提交牌照事務處 (“牌照處” )。牌照

處隨後會到持牌處所視察，如發現任何不當及／或違例情況，會通知

持牌人所需進行的修正工程。在所需的修正工程完成後，牌照處會作

合規檢查。持牌人或須提交相關資料 (例如測試報告和材料證書 )以供

查核。當牌照處確定所有修正工程已圓滿完成，並核實所有相關證明

書／文件合乎要求後，便會為牌照續期。現行做法下，處理旅館牌照

續期申請的平均時間在過去五年約為四個曆月。  

 

4.   《條例草案》亦建議類似的受保障個案安排。根據新訂第

12C(3)(a)條，續期申請須在有關牌照的有效期結束前的六個月起至該

有效期結束前的三個月為止的期限 (“指定期限” )內提出。只容許續

期申請在指定期限內提交，而不能在牌照有效期結束前六個月以前提

交，是就現行安排所作的一項改善措施。建議的改善措施能避免因持

牌人過早提交續期申請而導致個案積壓及令續期申請含有的資料在

牌照有效期結束時已過時，亦可使牌照處在更明確的情況下評估續期

申請。至於新訂第 12H(4)條，則與現行第 9 條相似，規定如果續期申

請已在指定期限內提出，而該申請在該牌照有效期結束時仍然待決，

則即使該牌照的有效期屆滿，有關牌照仍然繼續有效。  

 

5.   牌照處會繼續按服務承諾 1
 中訂明的時間處理發牌及續期

申請，並向申請者提供適切協助，以助他們提交申請。  

 

 

(b) 提供理據，解釋為何只要求其牌照有效期超逾 36 個月的持牌人

(而非所有持牌人 )每年向旅館業監督呈交認可人士證明書，以核

證擬議新訂第 12I(3)條指明的事宜；及  

 

(c) 提供理據，解釋為何向酒店發出有效期不超逾 84 個月的牌照，

但卻只向賓館發出有效期不超逾 36 個月的牌照，並說明基於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就酒店和賓館的發牌事宜，牌照處有以下服務承諾：  

i .  接獲發牌或續期申請後起計四個工作天內通知申請人文件預審結果；  

i i .  通知申請人文件預審結果後起計 22 個工作天內視察擬開設酒店／賓館

的處所，以及發出改善工程通知書；及  

i i i .  就發牌申請而言，在接獲所需改善工程完工報告後起計 35 個工作天內通

知申請人牌照申請結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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麼原因不在《 2018 年旅館業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指明酒店及賓館牌

照不同的最長有效期。  

 

6.   作為背景資料，呈交認可人士證明書的要求自 1998 年起實

施。在此之前，《旅館業條例》 (第 349 章 ) 規定牌照處只可簽發有效

期不超逾 12 個月的牌照。為改善發牌程序和免除每年續期的需要，

政府在 1998 年建議把新牌照和續期牌照的有效期延長至最多 36 個

月。業界提出反建議，要求把牌照的有效期進一步延長至最多七年，

但持牌人須每年呈交認可人士證明書。政府接納了業界的建議，因為

每年呈交證明書的規定，可確保牌照有效期超逾 36 個月的旅館的安

全水平不受影響。  

 

7.   按現行安排，沒有經營酒店／賓館經驗的首次申請人，在符

合全部牌照要求後，一般會獲簽發有效期 12 個月的牌照。至於其他

非首次申請的持牌人和申請人，則可自行選擇申請的牌照有效期 (以

年為單位，由 12 個月至 84 個月不等 )。牌照處有權在參照處所的安

全狀況和合規記錄後判定牌照的有效期。儘管現時沒有條文禁止牌照

處向合規記錄良好的賓館簽發有效期超逾 36 個月的牌照，不過實際

情況是只有少部分專門設計和建造的酒店 2
 會申請較長的牌照有效

期。這可能是由於許多經營者認為每年委聘認可人士檢查處所並呈交

所需證明書予牌照處，會帶來財政負擔。  

 

8.   為確保消防安全獲得遵從，牌照處就所有持牌處所，不論其

牌照有效期長短，在處理續期申請時及每年均會進行消防安全巡查。

遇有投訴或事故，牌照處亦會按需要進行特別視察。  

 

9.   就樓宇安全而言，牌照處除了在處理續期申請及遇有投訴時

會視察處所外，每年亦會抽出兩成牌照有效期超逾 12 個月但不超逾

36 個月的旅館進行檢查。若處所的牌照有效期超逾 36 個月，正如上

文所述，持牌人須遵從每年委聘認可人士對處所進行樓宇安全檢查這

項較嚴格的規定。牌照處如發現認可人士發出的周年證明書有異常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專門設計和建造的酒店，一般是指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 (第 123 章 )和《消防

條例》 (第 95 章 )經特別設計、批准和興建以作酒店用途的處所。至於非專門

設計和建造的處所 (賓館一般都屬於這類處所 )，則大多位於多層大廈，並需

與大廈的其他佔用人共用公用地方和設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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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，會按情況視察處所，以確保公眾安全。考慮到樓宇結構相對較少

經常改動，上述安排足以保障相關處所的樓宇安全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李慧婷           代行 ) 

 

 

 

2019 年 6 月 18 日  

 

 

副本送︰  律政司  (經辦人︰施俊輝先生) 

 




